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名称：

包号 设备名称 采购数量

1
脑电仿生电刺激仪

2台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完成交货、安装、调试、培训、验收等采购人能

够正常使用前的一切工作。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1.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

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

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 10 年的备件供应。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

专业的售后服务机构的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零备件的储备等，说明投标人与该售后服务机构的关系并附

上相关的证明文件，如合作协议等。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售后维修及服务包括所

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

护保养服务。

2.投标人发运货物时，每台设备要提供一整套中文的技术资料，包括安装、

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修保养手册、电路图、零配件清单等，这些资料费应包

括在投标报价内。如果采购人确认投标人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或在运输过程中

丢失，投标人需保证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 7天内将这些资料免费寄给采购人。

3.中标人须在交货日期 30 天内到买方提供的现场开箱验货，进行安装、调

试设备。

直到该产品的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合同要求为止。投标人技术人员的费用，如：

差旅费、住宿费等应计入投标报价。投标人安装人员应自备必要的专用工具、量

具及调试用的材料等。

4.中标人须提供设备到达现场后的安装调试，应用培训，直至操作人员掌握



为止。内容包括设备操作、维护、及简单的维修，直至技术人员、操作人员能熟

练掌握为止。并提供相关操作、维护手册。

5.质量保证期内设备免费维修（包含配件免费更换和人工费等支出等），投

标人应保证保修期内设备开机率≥95%。提供 24 小时免费售后服务电话。在设备

整个使用期内，卖方应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在接到用户维修要求后须在 2小时

内作出回应，并在 48 小时内派员到达买方现场实施维修。否则提供不低于同档

次的备用设备，不耽误院方的正常工作。

6.投标人应保证在质量保证期内提供投标货物专用的软件和相应数据库资

料的免费升级服务。

7.技术支持：免费提供设备使用手册、培训教材、应用资料等；长期提供技

术服务支持。

8.★投标人所投产品为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须提供所投产品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投标人所投产品为第一类医疗器械，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

械备案凭证；投标人所投产品如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或

书面声明。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质量保证期：整机系统（最终验收合格后）最少保修 5年，终生维修。（下

文有特殊要求的从其规定。设备使用期限少于 5年的，按照使用期限进行维保，

但应提供产品注册关于使用期限的证明材料）

（三）报价补充要求

如有封闭试剂或耗材，投标人承诺封闭试剂或耗材供货价为北京市市场供应

最低价，提供承诺函（如医院发现供货价高于其他医院，医院有权拒绝支付高出

的费用），并对试剂或耗材信息填写报价单。

三、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供货方共同开箱验收，如供货

方届时不指派人员参与，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

收时发现短缺、破损，采购人有权要求供货方负责更换。



（2）验收标准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

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国标或行业标准及设备产品说明书。验收时如发现中标

人在投标时存在虚假指标响应情况，采购人将取消合同并依法追究中标人的责

任，中标人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3）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

要求进行。

四、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适用于非器质性失眠患者的辅助治疗。

2. ▲具有合成仿生物脑电波形：α波、β波、θ波等。

3. 具备耳背乳突位电刺激功能。

4. ▲刺激电流（仿脑电波）具有慢波及超慢波成份。

5. ▲最大输出电流均方根(r.m.s)值≥18mA。

6. 最大输出电流峰值≥25mA。

7. 输出开路最大电压峰-峰值≤100V。

8. 频谱范围 1～100Hz。

9. 具备 LCD 液晶显示屏，数字显字、中文界面、LCD 显示治疗状态的文字提示。

10. 即时输出频段同步显示，临床可动态观察患者治疗参数。

11. ▲通道数≥5路，具备独立输出功能。

12. 刺激强度≥30 档可调。

13. 具有电流强度随刺激时间变化的涨落仿真功能。

14. 在治疗过程中，具备实时调节刺激输出强度功能。

15. 治疗时间 1-120 分钟内可调，步长 1分钟。

16. 具备治疗倒计时结束，声音报警提示功能。

17. 具备柜式一体化设计，脚轮锁紧功能。

18. 具有置物槽，放置输出线及电极片等。

19. ▲具有内置数字音乐播音器，输出电刺激电流期间，可同时提供音频信号。

20. ▲具备音乐刺激与脑电刺激同步功能。

21. 治疗模式≥3种。

22. 定时模式：按设定的时间进行电刺激，计时器到 0时结束治疗。



23. 连续模式：治疗周期中电流刺激输出强度递增，直至刺激疗程结束。

24. ▲睡眠模式：治疗周期中电流刺激输出强度递减，直至刺激疗程结束。

25. ▲治疗电流类型≥4种，不同仿脑电波形成分对应不同电流类型。

26. 具有病房或治疗室联合控制系统，具有团体治疗功能。

软件控制系统具备脑电治疗功能。


